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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山水釋憲聲請書 

銓敘部對於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公務人員減少公保養

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事 

件，聲請人提起行政訴訟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上訴駁回，

為此呈請貴院審閱。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

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

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

分比。本點規定實施前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於本點規定

實施後，每月退休所得超過依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

比者，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與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十六條之一及公務人員退休法

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八條及公務人員

保險法第十六條等規定不符，增加法律所無之條件，欠

缺法律授權之依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有違憲法保

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對於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少公保養

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

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

之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若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

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

發布命令。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

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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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有關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少公保養

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

制，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有違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

十三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

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

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

分比。（第二項）前項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超過退休所得上

限百分比者，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

（第一項） 

「第一項所稱每月退休所得、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

現職待遇，其定義如下：（一）每月退休所得，指下列各

目合計之金額：……。（二）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

遇，指下列各目合計之金額：……。」（第六項） 

「本點規定實施前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於本點規定

實施後，優惠存款期滿續存時，應依最後退休等級及最

後服務機關核實證明最後在職時具有前項第二款之俸

給項目；其中除技術或專業加給按前項第二款第一目後

段之定額標準計算外，應按本點規定實施時待遇標準及

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計算每

月退休所得及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第七

項） 

「前項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超過依計算之退休所得

上限百分比者，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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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第八項）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

規定，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退休金之給與如左：

一、任職五年以上，未滿十五年者，給與一次退休金。

二、任職十五年以上者，由退休人員就左列退休給與，

擇一支領之：（一）一次退休金。（二）月退休金。（三）

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

（四）兼領三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三分之二之月退休

金。（五）兼領四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四分之三之月退

休金。」（第一項） 

「一次退休金，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

俸加一倍為基數，每任職一年給與一個半基數，最高三

十五年給與五十三個基數。」（第二項） 

「月退休金，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

數，每任職一年，照基數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年，

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第三項） 

同法第八條：「公務人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

員共同撥交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之，並由政府

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六條之一第五項：「公務人員

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其退休金依下列

規定併計給與：一、本法修正施行 v前任職年資應領之

退休金，依本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原規定標

準，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二、本法修正施行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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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年資應領之退休金，依第六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標

準，由基金支給。」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六條之一第六項：「公務人員

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合計滿十五年以上

者，其退休金應選擇同一給付方式請領。」 

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

條：「退休金之給與如左：一、任職五年以上未滿十五年

者，給與一次退休金。二、任職十五年以上者，由退休

人員就左列退休給與，擇一支領之。（一）一次退休金。

（二）月退休金。（三）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

分之一之月退休金。（四）兼領三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

三分之二之月退休金。（五）兼領四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

與四分之三之月退休金。」（第一項） 

「一次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

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任職滿五年者，給與九個基數，

每增半年加給一個基數，滿十五年後，另行一次加發兩

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第二項）

「一次退休金，除前項規定外，並一律加發兩年眷屬補

助費及眷屬實物代金。」（第三項） 

「月退休金，除本人及眷屬實物配給與眷屬補助費

十足發給外，任職滿十五年者，按月照在職之同職等人

員月俸額百分之七十五給與，以後每增一年，加發百分

之一。但以增至百分之九十為限。」（第四項） 

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

條：「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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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被保險人於中

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本法修正施行前後之保

險年資應予合併計算發給養老給付，並受最高三十六個

月之限制。其於修正施行前之保險年資，仍依原公務人

員保險法規定標準計算……。」 

原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八條：「公務人員之保險費率

為被保險人每月俸給百分之七至百分之九。」第十四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養老時，予以現金給

付。其給付金額，以被保險人當月俸給數額為計算給付

標準。」 

原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被保險人繳付保險

費五年以上，於依法退休時，依左列規定予以一次養老

給付：一、繳付保險費滿五年者，給付五個月。二、繳

付保險費超過五年者，自第六年起至第十年，每超過一

年增給一個月。三、繳付保險費超過十年者，自第十一

年起至第十五年，每超過一年增給二個月。四、繳付保

險費超過十五年者，自第十六年起至第十九年，每超過

一年增給三個月。五、繳付保險費二十年以上者，給付

三十六個月。」等上開諸法律條文規定不符。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

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最

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

比。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

款之金額。」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八條、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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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退休法第十六條之一，及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

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八條、及公務人員保險法

第十六條等規定不符。增加法律所無之條件限制，欠缺

法律授權之依據，對於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

員，減少其公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

額，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

規定，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少其公務人

員保險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與公務人

員退休法、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

法、公務人員保險法之規定不符，增加法律所無之不必

要條件，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

對於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少公保養老給

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

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有違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

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本件事實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聲請人張山水原係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人事室主任，申請自願退休。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部退三字第○九三二四二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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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核定，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支領月退休

金及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教人員保險法所

定公保年資所計給之養老給付，得依規定辦理優惠存

款。必須憑原開掣之支票，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方

予受理。退休生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三十

日。 

退休公務人員張山水於是依照退休公務人員公

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

三點、第四點及第五點之規定，於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三十日，以公務人員保險所受領之一次養老給付金額

全額上開新臺幣壹佰肆拾伍萬柒仟玖佰元整，向規定

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屏分公司辦理優惠存款

手續，經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屏分公司受理，並

以二年定期儲蓄存款契約辦理，期滿得續存。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

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規定：「（第一項）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之每月退休

所得，不得超過依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

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第二項）前項人員每月退休

所得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者，減少其養老給付得

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第六項）第一項所稱每月退休

所得、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其定義如下：

（一）每月退休所得，指下列各目合計之金額：……。

（二）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指下列各目合

計之金額：……。（第七項）本點規定實施前已退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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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於本點規定實施後優惠存款期滿續存時，

應依最後退休等級及最後服務機關核實證明最後在

職時具有前項第二款之俸給項目；計算每月退休所得

及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第八項）前項

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超過依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

比者，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

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即行下達各人事機構，並未報考試院或經考試

院會議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立法院第六屆

第四會期第十一次會議決議：銓敘部函送「退休公務

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修

正一案，因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規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二條之規定，

通知銓敘部溯自九十五年二月十六日予以廢止。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七時全國

主要無線電視台直接播送立法院第六屆第四期第十

一次會議決議，由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先生宣布：銓敘

部函送「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

點第三點之一」修正一案，因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五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六十二條之規定，通知銓敘部溯自九十五年二月十六

日予以廢止。 

但銓敘部仍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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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第三點之一」之規定，銓敘部以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

月六日部退管二字第○九六二七五五八七六號函規

定，依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

要點第三點之一規定計算，張山水原領公保養老給付

於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之公保養老給付優惠

存款期滿續存時，應按最高金額新臺幣壹佰叁拾壹萬

捌仟伍佰 拾肆元辦理。 

銓敘部以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六日部退管二

字第○九六二七五五八七六號函之行政處分，對支領

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受領公務人員保險一

次養老給付於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儲存之公保養

老給付優惠存款期滿續存時，減少其公務人員保險養

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 

銓敘部以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六日部退管二

字第○九六二七五五八七六號之行政處分，係依銓敘

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所增訂「退休公務

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之

規定，對於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少

其公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

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規定與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

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公教人員保險法等法律規定不

符，其無法律依據，也無法律授權依據，並無法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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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命令為依據，而限制人民之權利，有違憲法保障

人民權利之意旨。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

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有關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人員減少公保養老

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規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

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違背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三條之規定，違背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二)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1.聲請人張山水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依

訴願法之規定，向考試院提起訴願書。但考試院以

九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考臺訴字第○九六○○○一

二三六號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改為復

審。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復審駁回。 

2.聲請人張山水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銓敘

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六日部退管二字第○九

六二七五五八七六號函之行政處分及復審決定。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以九十六年度訴字第○二六八五號判決原告

之訴駁回。 

3.聲請人張山水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十二日上

訴最高行政法院，請求撤銷銓敘部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二月六日部退管二字第○九六二七五五八七六

號之行政處分及復審決定，變更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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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度訴字第○二六八五號判決。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四日，最高行政法院以

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二二○號判決上訴駁回。 

(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命令之名稱及內容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四日，最高行政法院九十

九年度判字第二二○號判決，引用銓敘部民國九十五

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

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規定，並援引司法院釋字第

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認

定公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被上訴人銓

敘部，依權限修正該要點，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判決上訴駁回。其主要內容如下： 

1.按公保優存要點第 3 點之 1 規定「（第 1 項）支領

月退休金人員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最後在

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

比；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如下：核定退休年資 25年

以下者，以 85％為上限；核定退休年資超過 25 年

者，每增 1年，上限增加 1％，最高增至 95％。滿

6個月以上未滿 1年之畸零年資，以 1年計。（第 2

項）前項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

比者，在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所支領退休給與不作變

動之前提下，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

額，使不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第 3項）依前

項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規定計算之養老給付優惠

存款金額高於依第 2點、第 3點規定所計算養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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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金額者，應按後者較低金額辦理優惠存

款。……（第 6項）第 1項所稱每月退休所得、最

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其定義如下：

（一）每月退休所得，指下列各目合計之金額：1.

按退休生效時待遇標準計算之月退休金。2.公保養

老給付每月優惠存款利息。3.按退休生效時本（年

功）俸（薪）額及退休核定年資，依退休生效日當

年度（如當年尚未訂定，則依前一年度）軍公教人

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計算之全

年年終慰問金 1/12之金額。（二）最後在職同等級

人員現職待遇，指下列各目合計之金額：1.按退休

等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

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年功）俸（薪）額，加計

按各類人員適用之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人數加權平

均計算所得之各職等定額技術或專業加給。2.申請

退休之公務人員就下列標準選擇對其較為有利者

所計算之主管職務加給：（1）自最後在職之月起，

往前推算 36 個月，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支領

主管職務加給之月平均數。但第 1項第 2款人員於

該期間同時具有第 1項第 1款、第 2款年資者，應

按各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及年資比例計算合計之；

該合計數不再按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計算。（2）曾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個月以上，其退休職等為委任第 5職等者，加計

定額 2,000元主管職務加給，每增加一職等增給 500



13 
 

元，最高增至簡任第 14職等定額為 6,500 元。但支

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滿 10日以上未滿 36個月者，

按上開定額之半數加計。3.按最後在職待遇標準依

退休生效日當年度（如當年度尚未訂定，則依前一

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

意事項計算之全年年終工作獎金 1/12之金額。……

（第 7項）本點規定實施前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於

本點規定實施後優惠存款期滿續存時，應依最後退

休等級及最後服務機關核實證明最後在職時具有

前項第 2款之俸給項目；其中除技術或專業加給按

前項第 2款第 1目後段之定額標準計算外，應按本

點規定實施時待遇標準及當年度（如當年度尚未訂

定，則依前一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

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計算每月退休所得及最後在職

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第 8項）前項人員每

月退休所得超過依第 1項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

比者，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使

不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 

2.經核原判決於法並無違誤，茲再論斷如下： 

(1)按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制度之建立，立

法院法制委員會於 48年 7月 15日審議公務人員

退休法修正草案時，基於早期公務人員每月待遇

所得微薄，且支領之一次退休金係以其最後在職

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之內涵，造成退

休實質所得偏低，為照顧退休人員生活，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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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上訴人邀請有關機關研商。被上訴人爰與財

政部於 49年 11月 2日會銜訂定發布「退休公務

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按：現已修正為「退

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而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制度，亦係基於

上述因素及軍保退伍給付已得辦理優惠存款之

考量，由被上訴人於 63 年 12 月 17 日訂定「退

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按「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委由命令予以

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

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

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

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

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

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

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

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

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

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

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

要，乃屬當然。」司法院釋字第 433號解釋理由

書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就關於給付行政

措施，應屬低密度法律保留，是以給付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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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何一群體、何種事項為給付，給付之種類、

項目為何，應由行政機關基於其行政之積極性、

公益性，酌量當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

形，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

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外，自應有行政機

關整體性考量之自由形成空間；優惠存款制度之

形成及沿革已如前述，實乃一項政策性之輔助措

施，於審酌政府財力負擔及各類公務人員待遇類

型等因素，考量整體公益衡平原則，並兼顧退休

公務人員之實質權益保障，在政府補助性支出之

資源有限情況下，主管機關自得本其權責就適用

之對象與範圍，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

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被上訴人早期為照顧

現職所得及退休所得偏低之公務人員，訂定發布

公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且僅適用

於特定族群，依上說明，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

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惟經十餘年後，被上

訴人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

益衡平原則，審酌得適用之對象、範圍及辦理優

惠存款之額度，依權限修正該要點，以符合正當

性與公平性，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上訴意旨

猶主張原處分違反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 4、5、6、10及 150條之規定，並

指摘原判決遞予維持違背法令，顯無可採，又原

處分既無違法之可言，則上訴人主張依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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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11條應為無效云云，更屬無稽。 

(2)次按未來退休之公務人員向臺灣銀行辦理養老

給付優惠存款時，必須適用修正後之公保優存要

點規定，則已退休人員日後欲辦理優惠存款續存

作業時，以二者既屬相同事物，自亦應一體適用

修正後之公保優存要點規定，並非溯及既往。且

退休所得合理化之措施，係基於現時之社會經濟

狀況、財政收支情形及社會公平，調整政府日後

之給付範圍，此一給付，並未影響已辦理退休人

員既已取得之優惠存款孳息，換言之，新規定係

直接適用於規定變更生效後繼續發生之事實。又

對於已退休公務人員於方案實施前已領取之優

惠存款利息，無庸繳回；且方案實施時，其原存

單未到期者，仍得適用原規定，俟期滿換約時，

始適用修正之規定，並未溯及於該要點變更生效

日之前而為適用，僅往後生效一體適用，自無悖

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也不發生補償之事

由。上訴人主張本件溯及既往及於上訴人權益，

亦難成立。 

3.綜上，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將

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核無

違誤。原判決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不足採之

論據取捨等，均已詳為論斷，並無上訴人所稱判決

不適用法規、適用不當或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情

事。上訴人其餘所訴各節，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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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由以及就原審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

事項，任加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

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4.銓敘部上訴答辯狀及說明 

銓敘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二日，以部

退三字第○九七二九二五七三六號函所提行政訴

訟上訴答辯狀事實及理由意旨： 

(1)銓敘部以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六日部退管二字第

○九六二七五五八七六號函之行政處分，係依銓

敘部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公務人

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

核算其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

額，於法並無違誤。（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第 6頁

第 16行起至第 7頁第 3行） 

(2)銓敘部稱：推動改革方案，將支領與兼領月退休

金人員，均列為改革方案之適用對象。（銓敘部

上揭行政訴訟上訴答辯狀第 4頁倒數第 3、4行）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第 11頁第 17、18行） 

(3)銓敘部稱：改革方案未將支領一次退休金之公務

人員納入適用範圍。是以，改革方案未將支領一

次退休金人員納入改革方案適用對象。（銓敘部

上揭行政訴訟答辯狀第 5 頁第 1、2 行及倒數第

6 行後句、第 5 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第 11

頁第 16、17行） 

(4)銓敘部稱：優惠存款制度為政策性福利措施、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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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行政措施，得由本部依職權辦理。優存要點則

屬行政規則。（銓敘部上揭行政訴訟上訴答辯狀

第 7 頁最後 1 行及第 8 頁第 1 行）（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書第 7頁第 11至 19行） 

(5)銓敘部稱：若未來退休之人員向臺灣銀行辦理養

老給付優惠存款時，必須適用修正後之公保優存

要點規定，則已退休人員日後欲辦理優惠存款續

存作業時，以二者既屬相同事務，自應一體適用

修正後之公保優存要點規定，當屬無疑。準此，

已退休人員亦應適用修正後之公保優存要點規

定，並非溯及既往。（銓敘部上揭行政訴訟上訴

答辯狀第 9 頁第 2 段）（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第

18頁「2」） 

(6)銓敘部稱：由於公保優存要點既非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無須函送立法院審查。（銓敘部上揭

行政訴訟上訴答辯狀第 9 頁「六」、「（一）」（最

高行政法院判決書第 13頁第 21行） 

(7)銓敘部明白承認：公保優存要點雖於九十五年十

二月十二日立法院第六屆第四會期第十一次會

議決議：本部函送公保優存要點第三點之一修正

一案，因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規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二條規

定，通知本部溯自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十六日予以

廢止。（銓敘部上揭行政訴訟上訴答辯狀第 10頁

第 2 行（三）起至第 5 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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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第 13頁最後 1行起至第 14頁第 11行止參照） 

(8)銓敘部又稱：截至立法院第六屆會期結束，公保

優存要點仍未作成任何決議，是公保優存要點增

訂第三點之一仍為現行有效存在之規定，爰本部

仍得繼續實行（銓敘部上揭行政訴訟上訴答辯狀

第 10頁（四）。）（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第 14頁

第 1至 14行參照）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命令違背事實 

最高行政法院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四日，以

九十九年度判字第二二○號判決，銓敘部於民國九十

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

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有關支領月退休金已退

休之公務人員減少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金額

之規定，經核原判決於法並無違誤。 

最高行政法院並援引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

釋理由書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就關於給付行

政措施，應屬低密度法律保留。優惠存款制度之形成

及沿革已如前述，實乃一項政策性之補助措施。「被上

訴人早期為照顧現職所得及退休所得偏低之公務人

員，訂定發布公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

且僅適用於特定群體。依上說明，其受法律規範之密

度，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惟經十餘年後，被上

訴人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益衡

平原則，審酌得適用之對象、範圍及辦理優惠存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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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依權限修正該要點，以符合正義性與公平性，

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違背事實，違背法令： 

1.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

一條（點）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

辦理優惠存款，依本要點行之。」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退

休之公務人員，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現

職人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六條之一第五項

第一款之規定，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六條規定，受領退休金給與：一次退

休金，月退休金，兼領比例一次退休金與比例月退

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 

是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

要點所定退休公務人員，係指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

定退休，受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或兼領比

例一次退休金與比例月退休金。所有依公務人員退

休法退休之公務人員。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論斷：「被上訴人早期為照

顧現職所得或退休所得偏低之公務人員，訂定發布

公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且僅適用於

特定群體。」（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220號

判決書第 18 頁第 4 行至第 6 行）於法有誤。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二條

（點）其中規定：「依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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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員保險年資，所

核發之養老給付。」是為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

付金額優惠存款之金額額度。 

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

點所適用之對象、範圍、存款金額額度，可得如下：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退休之公務人員。二、

具有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

所規定之任職年資，受領退休金之給與。三、具公

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員保險年資，依

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依法退休時，

依規定予以一次養老給付。 

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本法修正施行前任職年資，依本法修正

前原規定標準核發之一次退休金，自願儲存時，得

由政府金融機關受理優惠儲存，其辦法由銓敘部會

商財政部定之。」又依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

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五條（點）規定：「本要點未規

定事項，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

辦理。」 

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

點之所以訂定施行，主要是補充公務人員退休法修

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八條之規定，

及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之規定。事實如下：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六條規定，一次退休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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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給與。但最高總

數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月退休金，除本人及眷屬

實物配給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外，任職滿十五年

者，按月照在職之同職等人員月俸額百分之七十五

給與，以後每增一年，加發百分之一。但以增至百

分之九十為限。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八規定，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

本俸及其他現金給與。此項「本俸及其他現金給

與」，實指公務人員俸給法第三條所規定：「公務人

員之俸給，分本俸及加給，均以月計之。」也就是

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

條所定之月俸額，包括本俸及各項加給。 

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六條所定之退休金，其一次退休金應以退休人員

最後在職之本俸及其加給及實物代金為基數。但最

高總數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月退休金，任職滿十

五年者，應按月照在職之同職等人員本俸及其加給

百分之七十五給與，以後每增一年加發百分之一。

但以增至百分之九十為限。 

至今，公務人員在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

前，具有任職年資，其退休金給與：一次退休金，

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之本俸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

數給與。但最高總數以六十一個基數為限。月退休

金，任職滿十五年者，按月照在職同職等人員本俸

百分之七十五給與，以後每增一年，加發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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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增至百分之九十為限。並未依公務人員退休法

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規定辦理，這是

事實。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施行至今，民國

九十九年仍依此標準給與。 

至今，公務人員依公教人員退休法退休時，依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之規定予以一次養老給

付。公教人員保險法並未有公務人員依法退休時，

予以退休養老年金之規定。與公務人員保險之實質

內涵有差距。而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之規定

予以之一次養老給付，亦係廣義之一次退休金給

與。 

事實，為彌補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八條，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十六條所定實質內涵的差距，比照依退休公務人員

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辦理，訂定施行「退休公

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銓敘部於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訂頒「退

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報

經考試院第五屆第八十二次會議准予備查，據以施

行。 

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

點，適用對象為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退休之公務

人員，適用範圍為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

務人員退休法所定任職年資，受領退休金給與者。

適用標的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規定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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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一次養老給付金額，為辦理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

惠存款之金額全額為額度。（該要點第一點，第二點

依照）相當明確。該要點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

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之命

令。」其中之授權命令。 

是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論斷：「優惠存款制度之

形成及沿革已如前述，實乃一項政策性之補助措

施。」（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220號判決書

第 17頁倒數第 3行至倒數第 2行）適用法律有誤。 

查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

要點所規定之內容，適用所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退

休之公務人員，於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即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前，具有公務人員退

休法所定任職年資，並且依公務人員保險法受領一

次養老給付金額全額額度，始得辦理優惠存款。此

係退休之公務人員工作上之財產請求權，為中華民

國憲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人民之基本權利。並非屬

於公務人員特別權力關係之行政上特別規則所可

訂定。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

點之規定，適用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退休之公務人

員數以萬計，尤以支領月退休金退休之公務人員絕

對多數，亦以萬計。其依法所領取之公保養老給付

金額優惠存款政府所補貼之利息，係退休公務人員

公法上之財產請求權，應受法律規範，應有法律保

留原則之適用。是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論斷：「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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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早期為照顧現職所得及退休所得偏低之公務人

員，訂定發布公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

且僅適用於特定群體，依上說明，其受規範之密度，

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最高行政法院 99年

度判字第 220號判決書第 18頁第 4行起至第 7行）

於事實於法均不合。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司法院公

布之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以法律規範密度

為理論基礎，建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涉及

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

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時，其

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於執行法律之

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

令為必要之規範。」「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

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

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

令為依據之必要。」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界

定行政規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之。至於授

權命令，應有法律授權為依據。而給付行政措施仍

受法律規範之密度，只是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公布的行政程序

法，對於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有明確嚴格之規定。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規定：「本法所稱法

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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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

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本法所稱

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

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

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

定。」「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一、關於機

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

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

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

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明文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之每月退休所

得，不得超過依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

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 

「本點規定實施前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於本點

規定實施後優惠存款期滿續存時，計算每月退休所

得及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 

「前項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超過依計算之退休

所得上限百分比者，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

款之金額。」 

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規定，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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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之規定，涉

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及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之規定，應以法律定

之。若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應依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五十條規定，始得據以發布命令。 

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對於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

少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之規定，欠

缺法律授權之依據。而變更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公

務人員法律上之地位，直接影響支領月退休金已退

休公務人員關於人性尊嚴等基本權利，及能否維持

人的尊嚴生活。從而減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對

於公務人員的評價。嚴重違反依法行政、法律保留

原則。 

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有關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少公

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涉及人民

權利之限制，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違背憲法第二

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違背憲法保障人民權

利之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立法院第六

屆第四會期第十一次會議決議：銓敘部函送「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28 
 

之一」修正一案，因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

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

二條之規定，通知銓敘部溯自九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予以廢止。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論斷：「惟經十餘年後，被上

訴人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益

衡平原則，審酌得適用之對象、範圍及辦理優惠存

款之額度，依權限修正該要點，以符合正當性與公

平性，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書第 18頁第 7至 11行）適用法律謬誤。因為，

主管機關銓敘部並不能依其組織法所規定之權限，

限制人民之權利，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

之規定辦理。此於行政程序法第四條規定之宗旨甚

為明確。亦即，憑行政機關組織法，並不能限制人

民之權利。行政機關組織法不得作為行政行為法的

主要法源。此即，公務人員在任何情形下均屬法律

關係之權利主體，憲法上之基本權利應受保障，凡

關係相對人之基本權利者，均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不得「有組織法即有行為法」，濫用「特別權

力關係」理論以維護行政措施的合法性。 

職是之故，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稱銓敘部於民國

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修正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

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係「依權

限修正該要點，以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自無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最高行政法院此項判決，顯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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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錯誤，違背法令事實。 

2.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

五點規定：「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退休公務人員一

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之規定辦理。」而退休公務

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第三條規定：「退休

金之儲存，除期滿得續存外，其期限定為一年及兩

年兩種……。」是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

優惠存款之儲存，除期滿得續存外，其期限定為一

年及二年兩種。所謂「期滿得續存」，指按核定退休

生效時，依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原所受

領之養老給付金額額度，得繼續原與臺灣銀行辦理

一年為期或二年為期之定期儲蓄存款契約手續。並

非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之

儲存，定有期限。 

所謂「除期滿得續存外，其期限定為一年及兩

年兩種」，主要是依據銀行法第八條之規定：「本法

稱定期存款，謂有一定時期之限制，存款人憑存單

或依約定方式提取之存款。」而依銀行章則作業方

式，年定期存款只有三種，一年定期存款、二年定

期存款及三年定期存款。辦法採短期期限定為一年

及二年兩種，是為辦理優惠存款定期儲蓄存款契約

之期限。相當明確。 

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規定：「（第七項）本點規定實施前已退休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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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於本點規定實施後優惠存款期滿續存時，

應依最後退休等級及最後服務機關核實證明最後

在職時具有前項第二款之俸給項目；……計算每月

退休所得及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

「（第八項）前項人員每月退休所得超過依第一項

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者，減少其養老給付得

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 

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

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之規定，無法律依據，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

明文溯及於該要點施行生效日之前而為適用。曲解

法律命令，變更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公務人員之身

分地位，限制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公務人員之基本

權利。違背憲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從而牴觸憲法

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嚴重違反依法行政、法律保留

原則。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論斷：「次按未來退休之公

務人員向臺灣銀行辦理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時，必須

適用修正後之公保優存要點規定，則已退休人員日

後欲辦理優惠存款續存作業時，以二者既屬相同事

物，自亦應一體適用修正後之公保優存要點規定，

並非溯及既往。且退休所得合理化之措施，係基於

現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及社會公平，

調整政府日後之給付範圍，此一給付，並未影響已

辦理退休人員既已取得之優惠存款孳息，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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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定係直接適用於規定變更生效後繼續發生之

事實。又對於已退休公務人員於方案實施前已領取

之優惠存款利息，無庸繳回；且方案實施時，其原

存單未到期者，仍得適用原規定，俟期滿換約時，

始適用修正之規定，並未溯及於該要點變更生效日

之前而為適用，僅往後生效一體適用，自無悖於法

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也不發生補償之事由。上訴

人主張本件溯及既往侵及上訴人權益，亦難成立。」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第 18 頁第 16 行至第 19 頁

第 3行）認事用法謬誤，違背法令事實。 

(二)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公務人

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之規

定違背憲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銓敘部訂定退休公

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其施行的主

要目的是補充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

退休法第六條及第八條之規定，及原公務人員保險法

第十六條之規定。此即，現行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退

休法之規定退休，具有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以

前之任職年資，其受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均以

本俸及實物代金為基數，未以月俸額或俸給及實物代

金為基數發給，及公教人員保險法未有退休養老年金

給付之規定。因此，以原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十六條之

規定一次養老給付金額額度為標的，採自願儲存方

式，由政府給予優惠存款辦理，施行至今。此規定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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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公務人員工作上之財產請求權，而為憲法第二十

二條所規定人民之基本權利。此項規定，並非最高行

政法院判決書所言，「被上訴人早期為照顧現職所得

及退休所得偏低之公務人員，訂定發布公保優存要

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且僅適用於特定群體」。 

因此，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

要點之訂定施行，此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所定之

授權命令，並非職權命令。 

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歷次修正，均依相關法律規定之修正變更而有所修

正。民國八十四年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行而修

正，民國八十八年的修正，因各機關改制組織法之修

正而修正，例如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

條例之制定。民國八十九年的修正，因有關人事條例

之制定而修正，例如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之施行等。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行政程序法公布，明

文規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

條明文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

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

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

法精神。」 

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銓敘部增訂退休公務

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之

規定，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務人員減少公保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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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

制，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違背憲法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三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銓敘部稱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

案」，自稱「退休所得改革方案」，增訂退休公務人員

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之規定。

銓敘部所言，不是事實。謹說明如下：中華民國八十

二年一月二十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公布是為「公務

人員退休制度改革方案」。改革之重點有二：第一、建

立退休基金制度。此即第八條規定，公務人員退休金，

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

基金支付，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但本法修

正施行前任職年資應領之退休金，依本法修正施行前

公務人員退休法原規定標準，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

給。（該法第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一款）。第二、退休

金給與基數之改定。此即第六條之規定，一次退休金，

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

每任職一年給與一個半基數，最高三十五年給與五十

三個基數。月退休金，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

倍為基數，每任職一年，照基數百分之二給與，最高

三十五年，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 

因此，所謂「公務人員退休改革方案」，實指公務

人員退休法之修正施行。並非銓敘部所稱之「公務人

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 

銓敘部依其「退休所得改革方案」，於民國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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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

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顯然是依銓敘部組織法所

規定之權限修正該要點。對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之公

務人員減少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

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並無法律授權之依據，違

背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三)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增訂退休公務人

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之一之規

定應不予適用。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二條所規定，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律任用之公務人員，為國家行政重要之基礎。依公

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公務人員，與國家發生公法上

之職務關係，負忠實之義務。此種義務的履行與權利

之享有，也不具有?對的對價關係。換而言之，義務之

履行應優先於權利之享有。除此之外，國家與公務人

員之關係，與其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諸如國家與人

民之關係，公法上之契約關係等，本質並無不同。因

此，構成公務人員基本權利限制之重要事項，應受法

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行政程序法第四條）是現

代法治國家依法行政、法律保留原則之宗旨。 

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之規定，適用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退休之所有退休之

公務人員。其依法受領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

款，政府所補貼之利息，係退休公務人員公法上之財

產請求權，是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規定，人民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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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依法行政，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銓敘部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修正增訂退

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規定，支領月退休金已退休公務人員減少公保養

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之規定，欠缺法律授權

之依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而變更支領月退休金

已退休公務人員法律上之地位，直接影響支領月退休

金已退休公務人員關於人性尊嚴等基本權利，及能否

維持人的尊嚴生活。從而減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

影響公務人員對國家忠誠的信心。嚴重違反依法行

政、法律保留原則。違背憲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牴

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應不予適用。 

四、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一)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壹件（99年度判字第 220號）。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壹件（97 年 3 月 19 日 96 年

度訴字第 2685號）。 

(三)銓敘部行政訴訟上訴答辯狀壹件（97 年 5 月 12 日部

退三字第 0972925736號）。 

(四)銓敘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六日部退管二字第○

九六二七五五八七六號函壹件。 

(五)銓敘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部退三字第

○九三二四二四九○○號函壹件（退休核定函）。 

 以  上 

 謹  呈 

司法院   鈞鑒 



36 
 

聲請人：張山水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5 月 5 日 

 

(附件一)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9年度判字第 220號 

上  訴  人  張  山  水 

被上訴人    銓  敘  部 

代  表  人  張  哲  琛 

送達代收人  林  幸  蓉 

上列當事人間優惠存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7年 3月

1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2685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原係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人事室主

任，其自願提前退休案前經被上訴人以民國（下同）93

年 10 月 21 日部退三字第 0932424900 號函核定，自 94

年 1 月 30 日退休生效並支領月退休金在案。上訴人並

於退休生效後將領得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新臺幣（下

同）1,457,900 元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屏分公司

（下稱臺灣銀行中屏分行）訂立優惠儲蓄存款契約。嗣

因被上訴人推動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下

稱退休所得改革方案），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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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下稱公保優存要點）第 3 點之 1

之規定，被上訴人乃據之以 96 年 2 月 6 日部退管二字

第 0962755876號函（下稱原處分）核算上訴人公保養老

給付得辦理續存之最高金額為 1,318,534元。上訴人不

服，循序提起復審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乃提起本件

上訴。 

二、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公保優存要點係為執行原公務

人員退休法及原公務人員保險法所訂定之命令，所定內

容係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條及第 8條規定受領退休

金，而以原公務人員保險法所定受領養老給付金額為標

準，以定期存單附條件的方式，按月給付退休給與。在

原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原公務人員保險法所規定標準未

修正變更前，公保優存要點自不得變更優惠存款標準。

被上訴人於 95年 1月 17日增訂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 限制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金額，

除未經考試院院會決議通過外，無法律授權，且違背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 6 條、第 16 條之 1 及 68 年 1 月 24 日

修正公布之該法第 6條及第 8條第 1項、公務人員俸給

法第 2條至第 5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7條、公務人員

保險法第 12條、第 14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9

類、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與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規定

不合，依同法第 158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 11 條及憲法第 172 條規定應屬無效。被上

訴人以原處分對已核定依規定辦理公保養老給付金額

優惠存款之金額額度，加以限制，減少其優惠存款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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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續存之金額，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與行政程序法第

4條、第 6條、第 8條之規定不合，屬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 7款規定之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之行政處分，應為無

效。又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業經立法院院會作成決

議宣布廢止，被上訴人自不得以該遭廢止之法令變更本

件優惠存款之金額額度等語，爰求為判決撤銷復審決定

及原處分。 

三、被上訴人則以：優惠存款制度為政策性福利措施、給付

行政措施，得由被上訴人依職權辦理，被上訴人於 63年

12 月 17 日訂頒具有行政規則性質之公保優存要點，並

報經考試院第 5屆第 82次會議准予備查後，據以實施。

其後被上訴人基於主管機關之地位，依權責審酌其實施

情形，配合國家資源有效利用，為必要之檢討修正，適

時修正公保優存要點，推動合理退休所得之改革，依司

法院釋字第 443號及第 614號解釋意旨，並無違反依法

行政原則，亦無違反憲法第 23 條、第 172 條及行政程

序法第 150條等之情事。而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

款之法源依據係上開公保優存要點（該要點第 1點規定

參照），而非上訴人所稱之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原公務人

員保險法，且優惠存款並非退休人員依法律所享有之權

利或利益，更非屬憲法層次之財產權，僅係政府推行政

策性福利措施所得之結果；從而被上訴人因應國家財經

環境變遷及公務人員與退休人員現行待遇（退休給與）

適時適當修訂公保優存要點，並無違反法律之情事。至

於國家對公務人員雖有給與俸給及退休金等保障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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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義務，然依司法院釋字第 485號解釋關於「國家資

源有限，應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不應有過度照顧」

之意旨，政府對於公務人員之生活照護自應有適度之限

制，尚不得有逾越現職同等級人員在職所得，以及與一

般國民生活照護顯失衡平之情形。是公保優存要點修正

既符合前述司法院解釋之意旨，自屬正當合理，與誠信

原則無違。至於優存金額多寡係依公保優存要點規定辦

理，其優存金額既非公務人員退休法之其他現金給與，

亦非原公務人員保險法所核定之全數養老給付。又退休

所得改革方案之計算公式部分，被上訴人本於主管機關

之職權，對於各項執行細節，本有其政策形成空間，且

在程序上亦均聽取社會各界意見，並經與相關主管機關

多次會商後決定，政策形成之過程，堪稱周延。再者，

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均為退休所得改革方案之適

用對象，並依其支（兼）領月退休金所占比例，配合公

保優存要點之修正規定計算－在不影響退休人員依公

務人員退休法所領之法定退休金及維持優惠存款利率

（18%）不變之情形下，僅對於退休所得（含退休金及公

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超過其最後在職待遇一定比

例之人員，始限制其優存額度；至於未超過該比例者，

則仍得依原儲存額度辦理優惠存款。另支領一次退休金

之人員因與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其性質上有所不

同，爰被上訴人自得依司法院釋字第 485號解釋，對於

具有差異性質之案件或有其他特殊立法目的者，得為不

同之處置，並未牴觸平等原則。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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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實施係被上訴人依職權於 63 年 12 月 17 日訂頒

公保優存要點後據以實施，於今改革方案之推行，亦當

配合修正後公保優存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無所謂違反

依法行政原則、法律保留、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

及第 158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之事。而所得稅

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類，係規定我國課徵國人綜合所

得稅各項種類之說明，與公保優存要點無涉；另截至立

法院第 6屆會期結束，該院對公保優存要點仍未作成任

何決議，是公保優存要點增訂第 3點之 1仍為現行有效

存在規定等語，資為抗辯，爰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

審之訴。 

四、原審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按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制度之建立，係立法

院法制委員會於 48年 7月 15日審議公務人員退休法

修正草案時，基於早期公務人員每月待遇所得微薄，

且其支領之一次退休金係以其最後在職之月俸額及

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之內涵，造成退休所得偏低，為

照顧退休人員生活，乃決議由銓敘部邀請有關機關研

商。銓敘部爰與財政部於 49年 11月 2日會銜訂定發

布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現已修正為退

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而退休公務

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制度，亦係基於上述因素

及軍保退伍給付已得辦理優惠存款之考量，由銓敘部

於 63 年 12 月 17 日訂定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

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上開優惠存款要點所定之早期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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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存款利率係以兩年期銀行定存利率的 1.5倍作為計

算優惠利息的浮動標準，以維護早期退休公務人員的

經濟安全，但由於後來銀行利率不斷的攀升，甚至一

度高達 12%，若再以 1.5 倍計算，已經是 18%。政府

為避免銀行利率不斷上揚造成國庫的沈重負擔，遂將

1.5 倍浮動利率調整為固定 18%。又「何種事項應以

法律直接規範或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

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

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

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

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

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

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

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

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

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

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

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

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亦有司法院釋字

第 443號解釋理由書可資參照；依層級化法律保留原

則體系，就關於給付行政措施，應屬低密度法律保留，

是以給付行政措施應對何一群體、何種事項為給付，

給付之種類，項目為何，應由行政機關基於其行政之

積極性、公益性，酌量當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

支情形，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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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外，自應有行政機關整

體性考量之自由形成空間。而優惠存款制度自前述之

形成及沿革以觀，實乃一項政策性之補助措施，主管

機關於審酌政府財力負擔及各類公務人員待遇類型

等因素，考量整體公益衡平原則，並兼顧退休公務人

員之實質權益保障，在政府補助性支出之資源有限情

況下，自得本其權責就適用之對象與範圍，為必要及

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被

上訴人早期為照顧現職所得及退休所得偏低之公務

人員，在會商財政部等有關機關同意後，訂定發布公

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且僅適用於特定

族群，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

鬆，故無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又

經十餘年後，被上訴人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

情形與整體公益衡平原則，審酌得適用之對象、範圍

及辦理優惠存款之額度，依權限修正該要點，以符合

正當性與公平性，自無違反憲法第 23 條及法律保留

原則。而上訴人領取之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係

依據公保優存要點而為（該要點第 1 點規定參照），

非依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原公務人員保險法為之。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前將領得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

1,457,900 元與臺灣銀行中屏分行訂立優惠儲蓄存款

契約，嗣因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修訂，被上訴人

乃按 95年度待遇標準，核計其退休所得上限為 92%，

每月退休所得之最高金額為 75,586 元，扣除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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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51,150元及 12分之 1年終慰問金 4,658元，核算

上訴人於優惠存款期滿後得辦理續存之最高金額為

1,318,534 元（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計算單

附卷第 17頁參照），低於上訴人原存公保養老給付優

惠存款金額 1,457,900元，遂以原處分函重新核定，

並通知上訴人於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施行後優惠

存款期滿續存時，應按得續存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1,318,534 元辦理，而本件原處分有關上訴人公保養

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最高金額之核定，係依據上開

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之各項規定辦理，且經換算

後並未超過依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

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於法並無不合。 

(三)次查考試院及被上訴人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 1

項、考試院組織法第 6 條及銓敘部組織法第 1 條規

定，掌理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險、退休、撫卹，以及

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考試院

於其固有權限範圍內，由考試院會議議決以行使其權

限。而優惠存款者實為政策性補助措施，於政府預算

有限之情況下，主管機關自得本其權責加以審酌得適

用之對象與範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

另由優惠存款制度之建制緣起可知，優惠存款制度係

政府早期為照護、維持退休人員之基本生活而於公務

人員待遇未能普遍提高或年金制度未建立前，所建立

之過渡性措施，並無法律上依據，所需經費亦純係由

政府以預算編列方式支應；其性質上當屬政策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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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給付行政措施，須視政府財政負擔狀況，始得

據以辦理（本院 93年度判字第 78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退休公務人員得辦理優惠存款僅係政府推行政策

性福利措施所生之結果，從而，被上訴人於 63 年 12

月 17 日訂頒具有行政規則性質之公保優存要點，報

經考試院第 5屆第 82次會議准予備查後，據以實施，

嗣為因應國家財經環境變遷及公務人員與退休人員

現行待遇（退休給與），由被上訴人適時修正公保優存

要點，推動合理退休所得之改革並無不合，依司法院

釋字第 443號及第 614號解釋意旨亦無違反依法行政

原則之事。 

(四)又國家對公務人員雖有給與俸給及退休金等保障其

生活之義務，然鑒於國家資源有限，社會政策之採行，

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

原則，並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源

為妥善之分配；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

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立法目的

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依司法院釋字

第 485 號解釋意旨參照）。被上訴人為因應國家之經

濟及財政狀況，於資源有效利用原則下，衡量公務人

員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進行退休所得改革方案

之研議，並配合修正公保優存要點規定，僅對於退休

所得超過其最後在職待遇一定比例之人員，始限制其

優存額度；至於未超過該比例者，則仍得依原儲存額

度辦理優惠存款。上開處理方式，除可達到照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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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基本生活需求，符合公保優存要點訂定之目的

外，並可同時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促使社會福利資源

有效運用，且有效降低退休公務人員與一般人民退休

所得間之差距，以維政府對於公務人員之生活照護與

政府對於一般國民生活照護、現職同等級人員在職所

得之衡平，是公保優存要點之修正既符合前述司法院

解釋之意旨，且屬正當、合理，無違反誠信原則之事。 

(五)又按「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給

與。」「本法第 8 條所稱實領本俸及其他現金給與應

依俸給法之規定，但得依現行實際待遇，包括統一薪

俸、生活補助費、職務加給三項併計……。」48年 11

月 2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8條、49年 1月

1日修正發布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18條定有明文。嗣政

府於 60 年度調整待遇時，將上述三項待遇項目簡化

合併為「俸額」一項，惟當年公務人員退休法並未配

合修正。迄至 68 年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時，於該法

第 8條中仍然規定「本法所稱月俸額，包括實領本俸

及其他現金給與。」並於該條第 2項增列規定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訂定其他現金給與之退休金應發給數

額（惟因政府財政困難仍未訂定，而司法院釋字第 246

號解釋意旨亦揭示未訂定尚未逾越立法授權之裁量

範圍，與憲法並無牴觸），嗣因立法院於 81 年 12 月

29日審議公務人員退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時，通過

刪除該項規定，並另作成附帶決議認為公教人員退休

金「其他現金給與」應發給數額迄未訂定，早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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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務人員應由政府給予合理補償。因此，被上訴人

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爰乃研議訂定公教人員退休金

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並經考試院與行政院

於 84 年 10 月 17 日訂定發布。據此，有關公務人員

退休法中其他現金給與部分，已明定於公教人員退休

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辦理發給事宜，而公

保優存要點係屬政府早期為照顧一般公務人員退休

生活而建立之政策性福利措施，與公務人員退休法中

其他現金給與部分本有不同。況本件上訴人前經被上

訴人以 93年 10月 21日部退三字第 0932424900號函

核定退休案中，說明二（八）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

償金：以退休（職）等級之本（年功）俸（薪）百分

之十五為基數內涵發給 45 個基數在案。據此可知，

上訴人退休時已依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

償金發給辦法領取其他現金給與（公教人員退休金其

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 2 條規定參照）。又公

務人員退休時關於其他現金給與依公教人員退休金

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 5條規定屬一次給與

之性質，而本件系爭退休所得改革方案中「所得上限

百分比」之概念，係將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之每

月退休所得，與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之現職待遇作比

較；而屬一次退休給與性質之其他現金給與並非支

（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每月」退休所得內涵，是本

次退休所得改革方案，每月退休所得之項目並不包含

其他現金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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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於原公務人員保險制度之設計，旨在為安定公教人

員生活；公務人員保險法有關養老給付項目，以被保

險人加入保險年資，於退休時，每滿一年給付 1.2個

月，最高以 36 個月為限。而依公保優存要點第 2 點

（三）規定可知，退休人員所領公保養老給付金額須

符合公保優存要點所定之標準者始得辦理優惠存款，

並非公保養老給付金額悉數均得為之，是優惠存款金

額與公保養老給付金額亦屬有別。 

(七)另查，公務人員退休金之給與係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條及第 16條之 1規定辦理，公保養老給付係依原公

務人員保險法第 14 條規定給與，至於公保養老給付

金額優惠存款則依公保優存要點之規定辦理，與公務

人員俸給法第 2條及第 5條所稱之俸給有別。退休公

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之優惠存款並非公務人員

退休法、原公務人員保險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之法定

給與。又世界各國對於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之設限，每

有其國情之考量，因此乃有不同比例上限之設計；至

於其如何設限，本即屬政策之考量。而觀諸我國目前

對於公務人員退休所得上限之設計，已充分考量公保

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屬性（政策性福利措施，可因應

國家財經情況及公務人員待遇調整情形，適時修正），

亦已衡估軍、公、教之一體性及影響性之限縮，並就

制度改革之公平性、合理性及社會各界反映意見後，

據以訂定公保優存要點第 3 點之 1，其所以依「所得

上限百分比」之概念來設限，使公務人員在職所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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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所得有合理之區別，避免同一等級公務人員與退

休人員間發生退休所得高於在職所得之不合理現象，

屬政策上之特殊考量（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修正

總說明參照）。而被上訴人考量現階段退休所得替代

率偏高，以及優惠存款利息造成政府沈重之財務負擔

等因素，爰對於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

以合理之公式標準，作通案性之適度調整，並本於主

管機關之職權，就退休所得改革方案之計算公式等各

項執行細節，審酌整體衡平原則，並兼顧退休人員生

活維持等因素而為設計規定，並廣徵社會各界及公務

人員之意見，並經與相關主管機關多次會商後決定等

情，亦經被上訴人辯明甚詳，核無不合。 

(八)至於公務人員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與支（兼）領月退

休金兩者性質上有所不同，業據被上訴人陳稱：1.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於 92 年委託美世企

業管理顧問公司之第 2次正式精算結果顯示，公務人

員月退休金之支付成本為一次退休金之 2.4倍。2.支

領一次退休金人員之退休所得替代率隨新制年資之

增加而逐年遞減，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本金亦將隨之減

少。因此，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係

呈逐年遞減之趨勢等語綦詳，從而，政府於支付退休

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時，成本既有不同，

而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係呈逐年

遞減之趨勢，且因其退休給與係一次領取，未若支領

月退休金者得隨現職人員待遇調整，如再加上通貨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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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等因素影響，其退休所得替代率則相對更低，情形

顯有不同，是被上訴人衡量其差異性，於公保優存要

點修正時未將支領一次退休金者納入退休所得改革

方案之適用範圍，自無違平等原則。 

(九)另關於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均為退休所得改革

方案之適用對象部分，亦據被上訴人辯稱：現階段退

休之公務人員多係兼具退撫新制施行前、後年資之人

員；惟因新制施行前、後年資退撫給與之計算標準不

同，且新制施行前年資之一次退休金或公保養老給

付，仍得辦理優惠存款，以致支（兼）領月退休金部

分人員之退休所得有高於其在職所得之不合理現象

（以新制施行前年資 15年、新制施行後年資 20年之

公務人員為例，其月退休金共計核給本俸之 155%，再

加上 18%優惠存款利息所得，造成其退休所得有超過

現職同等級人員在職所得之不合理之現象）；此種退

休所得高於在職所得之情形，實係退撫新、舊制度銜

接之過渡期間所產生之現象，被上訴人爰推動退休所

得改革方案，將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納為退休所

得改革方案之適用對象，並依其支（兼）領月退休金

所占比例，配合公保優存要點之修正規定計算，在不

影響退休人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所領之法定退休金

及維持優惠存款利率（18%）不變之情形下，僅對於退

休所得（含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息）超

過其最後在職待遇一定比例之人員，始限制其優存額

度；至於未超過該比例者，則仍得依原儲存額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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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存款等語明確，是被上訴人基於前所述福利資源

分配及維持已、未退休公務人員實質平等種種考量，

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公保優存要點合理之

修正，並辦理優惠存款相關事宜，一體適用修正後公

保優存要點規定為之，自無違反平等原則之可言。 

(十)再者，依司法院釋字第 574號解釋意旨，法令原則上

不得溯及生效日之前發生效力，即原則上不許法令真

正溯及既往。茲依公保優存要點第 5 點規定：「本要

點未規定事項，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

辦法之規定辦理。」經查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優

惠存款辦法第 3 條規定：「退休金之儲存，除期滿得

續存外，其期限定為一年及兩年兩種……。」是公保

養老給付金額之優惠存款係定有期限。茲以 95 年 1

月 17 日新修訂公保優存要點第 3 點之 1 有關減少公

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係自同年 2

月 16 日生效施行，對於該要點修正生效前，已領取

之優惠存款利息並無追繳，對於尚未屆滿契約期限之

優惠存款，亦不受新修正規定之限制，僅於契約期滿

辦理續存時，始適用新修正之規定。換言之，新規定

係直接適用於規定變更生效後發生之事實，並未溯及

於該要點變更生效日之前而為適用，僅往後生效一體

適用，故原處分並無上訴人所稱溯及適用公保優存要

點第 3點之 1之事。 

(十一)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個法規命令之名稱，

基於法秩序安定及人民預測可能之考量，上開規定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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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解釋為列舉規定，非例示規定。準此，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 3 條、第 7 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0 條

第 1項規定及上開法務部函釋，須送立法院查照者，

係指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定 7種名稱定名之授

權命令或職權命令而言。惟公保優存要點第 1點並非

由法律授權訂定，其名稱復係使用要點，而非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 3 條所定 7 種名稱之一，又依本院 93 年

度判字第 78 號判決意旨以觀，優惠存款制度係政府

早期為照顧一般公教人員退休生活而建立之政策性

福利措施，其超額利息亦由退休金支給機關編列預算

支付，故其為政策性補助措施，於政府預算有限之情

況下，主管機關自得本其權責加以審酌得適用之對象

與範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準此，優

惠存款制度既為政策性福利、補助措施，被上訴人為

規範公務人員辦理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事項，訂頒

之業務處理之一般抽象性規定，其性質應屬行政程序

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1款，關於機關業務處理方式所

為之一般性行政規則，與同條項第 2款規定之關於統

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

性、裁量性基準，二者於性質上有所不同。從而，公

保優存要點既非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無須函送立

法院審查。又立法院各項職權之行使採合議制以決議

方式為之（憲法第 63 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參

照），對外則應以立法院名義行之；至於立法院所設立

之各委員會因僅具單位性質，故其所為之決議於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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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會通過前自不生拘束力。而本件考試院及被上訴人

基於尊重立法院審議考試院及被上訴人 95 年度預算

案時所作成之公保優存要點須送立法院審查之決議，

雖於 95年 2月 16日以部退一字第 0952589058 號函，

將公保優存要點函送立法院查照，經法制、預算及決

算委員會聯席會決議應予廢止，惟該決議經於 95年 4

月 11 日提報立法院院會表決時，經主席裁示交付黨

團協商，未經院會議決廢止（被上訴人 95 年 2 月 16

日部退一字第 0952589058號函、95年 1月 12日立法

院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總報告決議、95 年 4

月 11 日立法院第 6 屆第 3 會期第 8 次會議決議、95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第 6 屆第 4 會期第 11 次會議決

議、96年 1月 16日立法院第 6屆第 4會期第 16次會

議決議、96 年 6 月 8 日立法院第 6 屆第 5 會期第 16

次會議決議附卷參照），亦未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2條通知原訂頒之機關（被上訴人）更正或廢止之，

是被上訴人辯稱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仍為現行有

效存在之規定，被上訴人仍得繼續依該規定辦理退休

公務人員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事宜等語，洵

屬有據等由，乃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上訴意旨略謂： 

(一)查公保優存要點無法律依據，也無法律授權依據，而

為溯及既往之規定，限制減少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

惠存款之金額。違背憲法第 23條之規定。依法無效。 

(二)原處分及所依據公保優存要點第 3 點之 1，於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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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退休法第 6條、第 16條之 1之條文皆無明文規定，

違背行政程序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及第 10 條

之規定。且違背公務人員退休法所規定之法律事實，

不合於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之規定，依行政程序法第

158 條之規定情形，應為無效。實具有重大明顯之違

法事實，依行政程序法第 111條之規定，無效等語，

爰求為判決廢棄原判決，並撤銷復審決定及原處分。 

六、本院查： 

(一)按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規定：「（第 1項）支領月

退休金人員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最後在職同

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退休

所得上限百分比計算如下：（一）核定退休年資二十五

年以下者，以百分之八十五為上限；核定退休年資超

過二十五年者，每增一年，上限增加百分之一，最高

增至百分之九十五。滿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之畸零年

資，以一年計。……（第 2項）前項人員每月退休所

得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者，在依公務人員退休法

所支領退休給與不作變動之前提下，減少其養老給付

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使不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

比。（第 3 項）依前項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規定計算

之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額高於依第二點、第三點規定

所計算養老給付之金額者，應按後者較低金額辦理優

惠存款。……（第 6項）第一項所稱每月退休所得、

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其定義如下：

（一）每月退休所得，指下列各目合計之金額：1.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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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生效時待遇標準計算之月退休金。2.公保養老給

付每月優惠存款利息。3.按退休生效時本（年功）俸

（薪）額及退休核定年資，依退休生效日當年度（如

當年度尚未訂定，則依前一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計算之全年年終慰問

金十二分之一之金額。（二）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

待遇，指下列各目合計之金額：1.按退休等級及最後

在職待遇標準，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計算每月實

際支領本（年功）俸（薪）額，加計按各類人員適用

之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人數加權平均計算所得之各職

等定額技術或專業加給。2.申請退休之公務人員就下

列標準選擇對其較為有利者所計算之主管職務加給：

（1）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推算三十六個月，依公

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月平均數。

但第一項第二款人員於該期間同時具有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年資者，應按各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及年

資比例計算合計之；該合計數不再按退休所得上限百

分比折算。（2）曾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支領主管

職務加給合計三十六個月以上，其退休職等為委任第

五職等者，加計定額二千元主管職務加給，每增加一

職等增給五百元，最高增至簡任第十四職等定額為六

千五百元。但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滿十日以上未滿

三十六個月者，按上開定額之半數加計。3.按最後在

職待遇標準依退休生效日當年度（如當年度尚未訂

定，則依前一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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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給注意事項計算之全年年終工作獎金十二分之

一之金額。……（第 7項）本點規定實施前已退休之

公務人員，於本點規定實施後優惠存款期滿續存時，

應依最後退休等級及最後服務機關核實證明最後在

職時具有前項第二款之俸給項目；其中除技術或專業

加給按前項第二款第一目後段之定額標準計算外，應

按本點規定實施時待遇標準及當年度（如當年度尚未

訂定，則依前一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

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計算每月退休所得及最後在職同

等級人員現職待遇。……（第 8項）前項人員每月退

休所得超過依第一項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者，

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使不超過退

休所得上限百分比……。」 

(二)經核原判決於法並無違誤，茲再論斷如下： 

1.按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制度之建立，係立

法院法制委員會於 48 年 7 月 15 日審議公務人員

退休法修正草案時，基於早期公務人員每月待遇所

得微薄，且其支領之一次退休金係以其最後在職之

月俸額及本人實物代金為基數之內涵，造成退休實

質所得偏低，為照顧退休人員生活，乃決議由被上

訴人邀請有關機關研商。被上訴人爰與財政部於

49年 11月 2日會銜訂定發布「退休公務人員退休

金優惠存款辦法」（按：現已修正為「退休公務人

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而退休公務人員公

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制度，亦係基於上述因素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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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退伍給付已得辦理優惠存款之考量，由被上訴人

於 63 年 12 月 17 日訂定「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

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按「何種事項應以法律

直接規範或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

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

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

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

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

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

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

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

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

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

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

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

屬當然。」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理由書可資參

照；依上揭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理由書之層級

化法律保留原則體系，就關於給付行政措施，應屬

低密度法律保留，是以給付行政措施應對何一群

體、何種事項為給付，給付之種類，項目為何，應

由行政機關基於其行政之積極性、公益性，酌量當

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除非涉及公共

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

據之必要外，自應有行政機關整體性考量之自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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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空間；優惠存款制度之形成及沿革已如前述，實

乃一項政策性之補助措施，於審酌政府財力負擔及

各類公務人員待遇類型等因素，考量整體公益衡平

原則，並兼顧退休公務人員之實質權益保障，在政

府補助性支出之資源有限情況下，主管機關自得本

其權責就適用之對象與範圍，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

配，以期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被上訴人早

期為照顧現職所得及退休所得偏低之公務人員，訂

定發布公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且僅

適用於特定群體，依上說明，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

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惟經十餘年後，被上訴

人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益衡

平原則，審酌得適用之對象、範圍及辦理優惠存款

之額度，依權限修正該要點，以符合正當性與公平

性，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上訴意旨猶主張原處

分違反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行政程序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10 條及第 150 條之規

定，並指摘原判決遞予維持違背法令，顯無可採，

又原處分既無違法之可言，則上訴人主張依行政程

序法第 111條應為無效云云，更屬無稽。 

2.次按未來退休之公務人員向臺灣銀行辦理養老給

付優惠存款時，必須適用修正後之公保優存要點規

定，則已退休公務人員日後欲辦理優惠存款續存作

業時，以二者既屬相同事物，自亦應一體適用修正

後之公保優存要點規定，並非溯及既往。且退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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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理化之措施，係基於現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

政收支情形及社會公平，調整政府日後之給付範

圍，此一給付，並未影響已辦理退休公務人員既已

取得之優惠存款孳息，換言之，新規定係直接適用

於規定變更生效後繼續發生之事實。又對於已退休

公務人員於方案實施前已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無

庸繳回；且方案實施時，其原存單未到期者，仍得

適用原規定，俟期滿換約時，始適用修正之規定，

並未溯及於該要點變更生效日之前而為適用，僅往

後生效一體適用，自無悖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

則，也不發生補償之事由。上訴人主張本件溯及既

往侵及上訴人權益，亦難成立。 

(三)綜上，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將原

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駁回上訴人之訴，核無違誤。

原判決對上訴人在原審之主張如何不足採之論據取

捨等，均已詳為論斷，並無上訴人所稱判決不適用法

規、適用不當或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情事。上訴人其

餘所訴各節，無非就原判決業已論駁之理由以及就原

審證據取捨、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爭執，

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

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5條

第 1項、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3 月 4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